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4年度簡字第384號
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      告  陳又銘

0000000000000000

0000000000000000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
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乙○○共同犯強制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

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瓦斯槍壹支沒收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法條，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

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。

二、爰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方法解決，竟邀集其餘他人共同妨害

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恐嚇告訴人，可見被告對他人自由法益

並不尊重，法治觀念薄弱，所為並不可取，應予非難，並參

酌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無前科之素行（見卷附臺灣

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（見

被告警詢筆錄「受詢問人」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

料查詢結果）、坦承犯行及跟告訴人道歉（偵卷第39頁反

面）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

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末查扣案之瓦斯槍1支，係被告

所有，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，應依

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

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28條、第304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

前段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

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

起上訴。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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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經檢察官甲○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碧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淳涵　　　　　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
附件：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　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1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

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乙○○、盧○成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所涉妨害自由部

分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於民國113年2

月28日晚間7時50分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0號花園釣蝦

場，因故與林○樂（00年00月生）發生爭執，竟共同基於強

制之犯意聯絡，乙○○持瓦斯槍指向林○樂（經鑑定結果認

無殺傷力）、盧○成手持鋁棒威嚇林○樂，乙○○復指示盧

○成將林○樂拉上車，使林○樂心生畏懼，並以此方式妨害

林○樂之行動自由。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

二、案經林○樂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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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被告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持瓦斯槍指向告訴人林○

樂，惟辯稱：我當天跟朋友去唱歌，後來聽到告訴人講我們

壞話，因此發生衝突，因為告訴人說不爽就拿槍開他，我就

拿瓦斯槍對著告訴人，但沒有開、彈匣也是空的，我也沒有

拉他上車、或其他肢體接觸行為等語。惟上開犯罪事實，業

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明確，核與同案被告陳

致源（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、同案少年

盧○成、葉○達、證人駱菁晶、邱東笙、黃○嘉、林文秀、

盧泳丞、梁鈺婷、徐○瑄、李畯豐、鄭○瑄、張瑄鈺、許○

龍、杜○翰、林○平、盧淑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

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

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理字第1136031121號鑑定書各1

份、監視器影像截圖17張、現場照片3張、扣案物品照片11

張、在場之人外貌照片19張附卷可稽。被告乙○○固以前詞

置辯，惟其於警詢時亦自承：我沒有拉告訴人，只有言語叫

他上車，我們當時要帶告訴人上車，去找他哥哥處理等語；

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：我那天與朋友去唱

歌，中途證人徐○瑄把我叫出去講清楚，結果被告乙○○突

然出現，並拿著瓦斯槍對著我，旁邊有人攔著他，我也再講

一次，但被告乙○○不滿意，就叫人把我拖上車帶走，被告

乙○○也有抓我，他們把我拉到對面停車場後，被告乙○○

叫同案少年盧○成把我拉上車，我就跟同案少年盧○成解

釋，後來同案少年盧○成才帶我回到上開地點，我們繼續

講，後來我拜託朋友報警等語；足認被告乙○○確實指示同

案少年盧○成拉告訴人上車，而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強制之

犯意聯絡，其所辯尚無足採，被告乙○○犯嫌應堪認定。

二、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，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

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

全者而言，如對於他人之生命、身體等，以現實之強暴、脅

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

利，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，縱有恐嚇行為，亦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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屬犯強制罪之手段，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，最高

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。是核被告乙○○

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。被告乙○○與同

案少年盧○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又

本件尚無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乙○○確實知悉同案少年盧○

成、告訴人均為未滿18歲之人，爰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

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併予敘明。

三、扣案瓦斯槍1支，為被告乙○○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

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 察 官 甲 ○ 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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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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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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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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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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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ackground: #FFF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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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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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width: 15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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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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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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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384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陳又銘

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共同犯強制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瓦斯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法條，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方法解決，竟邀集其餘他人共同妨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恐嚇告訴人，可見被告對他人自由法益並不尊重，法治觀念薄弱，所為並不可取，應予非難，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無前科之素行（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（見被告警詢筆錄「受詢問人」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）、坦承犯行及跟告訴人道歉（偵卷第39頁反面）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末查扣案之瓦斯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，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28條、第304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甲○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碧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淳涵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1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、盧○成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所涉妨害自由部分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於民國113年2月28日晚間7時50分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0號花園釣蝦場，因故與林○樂（00年00月生）發生爭執，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乙○○持瓦斯槍指向林○樂（經鑑定結果認無殺傷力）、盧○成手持鋁棒威嚇林○樂，乙○○復指示盧○成將林○樂拉上車，使林○樂心生畏懼，並以此方式妨害林○樂之行動自由。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林○樂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被告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持瓦斯槍指向告訴人林○樂，惟辯稱：我當天跟朋友去唱歌，後來聽到告訴人講我們壞話，因此發生衝突，因為告訴人說不爽就拿槍開他，我就拿瓦斯槍對著告訴人，但沒有開、彈匣也是空的，我也沒有拉他上車、或其他肢體接觸行為等語。惟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明確，核與同案被告陳致源（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、同案少年盧○成、葉○達、證人駱菁晶、邱東笙、黃○嘉、林文秀、盧泳丞、梁鈺婷、徐○瑄、李畯豐、鄭○瑄、張瑄鈺、許○龍、杜○翰、林○平、盧淑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理字第1136031121號鑑定書各1份、監視器影像截圖17張、現場照片3張、扣案物品照片11張、在場之人外貌照片19張附卷可稽。被告乙○○固以前詞置辯，惟其於警詢時亦自承：我沒有拉告訴人，只有言語叫他上車，我們當時要帶告訴人上車，去找他哥哥處理等語；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：我那天與朋友去唱歌，中途證人徐○瑄把我叫出去講清楚，結果被告乙○○突然出現，並拿著瓦斯槍對著我，旁邊有人攔著他，我也再講一次，但被告乙○○不滿意，就叫人把我拖上車帶走，被告乙○○也有抓我，他們把我拉到對面停車場後，被告乙○○叫同案少年盧○成把我拉上車，我就跟同案少年盧○成解釋，後來同案少年盧○成才帶我回到上開地點，我們繼續講，後來我拜託朋友報警等語；足認被告乙○○確實指示同案少年盧○成拉告訴人上車，而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強制之犯意聯絡，其所辯尚無足採，被告乙○○犯嫌應堪認定。
二、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，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，如對於他人之生命、身體等，以現實之強暴、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，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，縱有恐嚇行為，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，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，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。是核被告乙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。被告乙○○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又本件尚無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乙○○確實知悉同案少年盧○成、告訴人均為未滿18歲之人，爰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扣案瓦斯槍1支，為被告乙○○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 察 官 甲 ○ ○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384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又銘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
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共同犯強制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
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瓦斯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法條，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
    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方法解決，竟邀集其餘他人共同妨害
    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恐嚇告訴人，可見被告對他人自由法益
    並不尊重，法治觀念薄弱，所為並不可取，應予非難，並參
    酌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無前科之素行（見卷附臺灣
    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（見
    被告警詢筆錄「受詢問人」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
    料查詢結果）、坦承犯行及跟告訴人道歉（偵卷第39頁反面
    ）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
    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末查扣案之瓦斯槍1支，係被告所
    有，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，應依刑
    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
    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28條、第304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
    前段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
    起上訴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甲○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碧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淳涵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
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1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
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、盧○成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所涉妨害自由部分，另
    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於民國113年2月28日
    晚間7時50分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0號花園釣蝦場，因故
    與林○樂（00年00月生）發生爭執，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
    聯絡，乙○○持瓦斯槍指向林○樂（經鑑定結果認無殺傷力）
    、盧○成手持鋁棒威嚇林○樂，乙○○復指示盧○成將林○樂拉上
    車，使林○樂心生畏懼，並以此方式妨害林○樂之行動自由。
    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林○樂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被告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持瓦斯槍指向告訴人林○樂，
    惟辯稱：我當天跟朋友去唱歌，後來聽到告訴人講我們壞話
    ，因此發生衝突，因為告訴人說不爽就拿槍開他，我就拿瓦
    斯槍對著告訴人，但沒有開、彈匣也是空的，我也沒有拉他
    上車、或其他肢體接觸行為等語。惟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證
    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明確，核與同案被告陳致源
    （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、同案少年盧○
    成、葉○達、證人駱菁晶、邱東笙、黃○嘉、林文秀、盧泳丞
    、梁鈺婷、徐○瑄、李畯豐、鄭○瑄、張瑄鈺、許○龍、杜○翰
    、林○平、盧淑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有臺南市政
    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內政部警政
    署刑事警察局刑理字第1136031121號鑑定書各1份、監視器
    影像截圖17張、現場照片3張、扣案物品照片11張、在場之
    人外貌照片19張附卷可稽。被告乙○○固以前詞置辯，惟其於
    警詢時亦自承：我沒有拉告訴人，只有言語叫他上車，我們
    當時要帶告訴人上車，去找他哥哥處理等語；佐以證人即告
    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：我那天與朋友去唱歌，中途證人
    徐○瑄把我叫出去講清楚，結果被告乙○○突然出現，並拿著
    瓦斯槍對著我，旁邊有人攔著他，我也再講一次，但被告乙
    ○○不滿意，就叫人把我拖上車帶走，被告乙○○也有抓我，他
    們把我拉到對面停車場後，被告乙○○叫同案少年盧○成把我
    拉上車，我就跟同案少年盧○成解釋，後來同案少年盧○成才
    帶我回到上開地點，我們繼續講，後來我拜託朋友報警等語
    ；足認被告乙○○確實指示同案少年盧○成拉告訴人上車，而
    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強制之犯意聯絡，其所辯尚無足採，被
    告乙○○犯嫌應堪認定。
二、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，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
    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
    全者而言，如對於他人之生命、身體等，以現實之強暴、脅
    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
    ，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，縱有恐嚇行為，亦僅屬
    犯強制罪之手段，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，最高法
    院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。是核被告乙○○所為
    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。被告乙○○與同案少年
    盧○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又本件尚
    無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乙○○確實知悉同案少年盧○成、告訴
    人均為未滿18歲之人，爰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
    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扣案瓦斯槍1支，為被告乙○○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請
    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 察 官 甲 ○ ○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4年度簡字第384號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      告  陳又銘


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乙○○共同犯強制罪，處有期徒刑參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。扣案之瓦斯槍壹支沒收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應適用法條，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。
二、爰審酌被告不思以合法方法解決，竟邀集其餘他人共同妨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並恐嚇告訴人，可見被告對他人自由法益並不尊重，法治觀念薄弱，所為並不可取，應予非難，並參酌被告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無前科之素行（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）、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（見被告警詢筆錄「受詢問人」欄所載及卷附被告之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）、坦承犯行及跟告訴人道歉（偵卷第39頁反面）之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末查扣案之瓦斯槍1支，係被告所有，且為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業據被告供承明確，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、第450條第1項，刑法第28條、第304條第1項、第41條第1項前段、第38條第2項前段，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簡易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甲○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五庭　法　官　陳碧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詹淳涵　　　　　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2 　　月　　7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
以強暴、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，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。
前項之未遂犯罰之。
附件：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62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乙○○　男　21歲（民國00年0月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○區○○路000巷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，業經偵查終結，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乙○○、盧○成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，所涉妨害自由部分，另經警移送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）於民國113年2月28日晚間7時50分許，在臺南市○區○○街000號花園釣蝦場，因故與林○樂（00年00月生）發生爭執，竟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，乙○○持瓦斯槍指向林○樂（經鑑定結果認無殺傷力）、盧○成手持鋁棒威嚇林○樂，乙○○復指示盧○成將林○樂拉上車，使林○樂心生畏懼，並以此方式妨害林○樂之行動自由。嗣經警據報到場處理，始查悉上情。
二、案經林○樂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被告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持瓦斯槍指向告訴人林○樂，惟辯稱：我當天跟朋友去唱歌，後來聽到告訴人講我們壞話，因此發生衝突，因為告訴人說不爽就拿槍開他，我就拿瓦斯槍對著告訴人，但沒有開、彈匣也是空的，我也沒有拉他上車、或其他肢體接觸行為等語。惟上開犯罪事實，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明確，核與同案被告陳致源（另為不起訴處分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、同案少年盧○成、葉○達、證人駱菁晶、邱東笙、黃○嘉、林文秀、盧泳丞、梁鈺婷、徐○瑄、李畯豐、鄭○瑄、張瑄鈺、許○龍、杜○翰、林○平、盧淑鳳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，並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刑理字第1136031121號鑑定書各1份、監視器影像截圖17張、現場照片3張、扣案物品照片11張、在場之人外貌照片19張附卷可稽。被告乙○○固以前詞置辯，惟其於警詢時亦自承：我沒有拉告訴人，只有言語叫他上車，我們當時要帶告訴人上車，去找他哥哥處理等語；佐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：我那天與朋友去唱歌，中途證人徐○瑄把我叫出去講清楚，結果被告乙○○突然出現，並拿著瓦斯槍對著我，旁邊有人攔著他，我也再講一次，但被告乙○○不滿意，就叫人把我拖上車帶走，被告乙○○也有抓我，他們把我拉到對面停車場後，被告乙○○叫同案少年盧○成把我拉上車，我就跟同案少年盧○成解釋，後來同案少年盧○成才帶我回到上開地點，我們繼續講，後來我拜託朋友報警等語；足認被告乙○○確實指示同案少年盧○成拉告訴人上車，而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強制之犯意聯絡，其所辯尚無足採，被告乙○○犯嫌應堪認定。
二、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，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名譽、財產之事，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，如對於他人之生命、身體等，以現實之強暴、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，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，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，縱有恐嚇行為，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，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，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。是核被告乙○○所為，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嫌。被告乙○○與同案少年盧○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，請論以共同正犯。又本件尚無積極證據得證明被告乙○○確實知悉同案少年盧○成、告訴人均為未滿18歲之人，爰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，併予敘明。
三、扣案瓦斯槍1支，為被告乙○○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，請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，宣告沒收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4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 察 官 甲 ○ ○


